
现将试题公布如下，请报名参加刑事法律援助律师人才库的律师按照题目要求于8月14日（周三）下午6点之前将各自的答案递交至温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或发送至温州市法律援助中心邮箱wzflyz148@163.com，答案中注明姓名、所在律师事务所、联系手机。逾期提交或发送答案的，按没有成绩处理。
                      温州市法律援助中心

                       温州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

                      2013年8月7日

案 例

2012年9月17日13时许，被告人赵某某窃取失主钱某某停于某区车站大道，牌照为浙C 6×0×8黑色保时捷卡宴轿车的左侧后视镜，并在现场留下联系电话。失主钱某某经联系该电话号码，按被告人赵某某要求向其指定银行卡内汇款300元后，在被告人告知的煤气箱内找到被窃的后视镜。经鉴定，赃物价值人民币3000元。

被告人赵某某利用上述手段，先后共作案11次，窃取财物价值人民币50000元。之后，被告人赵某某向各失主索取钱款，共计人民币5000元。

经某检察院审查起诉，指控被告人赵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秘密窃取公民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

问：如果你是被告人赵某某的辩护律师，请制作以下法律文书：

1、被告人赵某某会见笔录提纲；

2、一审辩护词；

3、公诉意见答辩提纲。

